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百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保護令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17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2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百總（下稱被告）曾對其兄顏百強實

施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1年12月15

日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42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其中主文第

3項內容為：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前完成下列處遇計畫：

認知教育輔導12週，每週至少2小時；戒酒教育輔導6週，每

週至少2小時，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被告於上開保護令合

法送達並知悉該裁定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經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分別於111年12月29日及112年4月14日以

屏府授衛心字第11134395100號函及屏府授衛心字第1123126

3100號函通知其應於指定之日期前往屏東縣○○市○○路00

0號「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參加上開教育輔導，仍

未參加任何場次，致無法完成處遇計畫，以此方式違反上開

保護令裁定。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

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原審於113年6月18日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113年度易字第179號判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惟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113年6月11日）後之

113年6月14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被告係於原審判決前死亡，

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頁），確有理由，原審

即有違誤，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並不

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

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

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鍾佩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蕭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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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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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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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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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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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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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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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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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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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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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保護令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7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百總（下稱被告）曾對其兄顏百強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1年12月15日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42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其中主文第3項內容為：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前完成下列處遇計畫：認知教育輔導12週，每週至少2小時；戒酒教育輔導6週，每週至少2小時，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被告於上開保護令合法送達並知悉該裁定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經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分別於111年12月29日及112年4月14日以屏府授衛心字第11134395100號函及屏府授衛心字第11231263100號函通知其應於指定之日期前往屏東縣○○市○○路000號「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參加上開教育輔導，仍未參加任何場次，致無法完成處遇計畫，以此方式違反上開保護令裁定。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原審於113年6月18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79號判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惟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113年6月11日）後之113年6月14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被告係於原審判決前死亡，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頁），確有理由，原審即有違誤，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並不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鍾佩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蕭家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百總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保護令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17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2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百總（下稱被告）曾對其兄顏百強實
    施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1年12月15
    日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42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其中主文第
    3項內容為：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前完成下列處遇計畫：
    認知教育輔導12週，每週至少2小時；戒酒教育輔導6週，每
    週至少2小時，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被告於上開保護令合
    法送達並知悉該裁定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經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分別於111年12月29日及112年4月14日以
    屏府授衛心字第11134395100號函及屏府授衛心字第1123126
    3100號函通知其應於指定之日期前往屏東縣○○市○○路000號
    「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參加上開教育輔導，仍未參
    加任何場次，致無法完成處遇計畫，以此方式違反上開保護
    令裁定。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
    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原審於113年6月18日以
    113年度易字第179號判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惟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113年6月11日）後之
    113年6月14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被告係於原審判決前死亡，
    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頁），確有理由，原審
    即有違誤，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並不
    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
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鍾佩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蕭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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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保護令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7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百總（下稱被告）曾對其兄顏百強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民國111年12月15日核發111年度家護字第42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其中主文第3項內容為：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前完成下列處遇計畫：認知教育輔導12週，每週至少2小時；戒酒教育輔導6週，每週至少2小時，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被告於上開保護令合法送達並知悉該裁定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經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分別於111年12月29日及112年4月14日以屏府授衛心字第11134395100號函及屏府授衛心字第11231263100號函通知其應於指定之日期前往屏東縣○○市○○路000號「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參加上開教育輔導，仍未參加任何場次，致無法完成處遇計畫，以此方式違反上開保護令裁定。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原審於113年6月18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79號判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惟被告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113年6月11日）後之113年6月14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被告係於原審判決前死亡，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頁），確有理由，原審即有違誤，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並不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鍾佩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蕭家玲


